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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无线天利移动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一、媒体报道简述 

2016年 11月 7日，有媒体刊登名为《京天利投资者索赔额已超 3700万元 多

谜团浮出水面或已构成欺诈上市》的相关报道，部分网站进行了转载，文中提到

投资者诉讼及对北京无线天利移动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京天利”）的影响等相关质疑。  

二、关于相关报道的澄清说明 

公司在获悉上述报道内容后，及时对相关情况进行了核实，并做澄清说明如

下： 

1、公司因关联关系及相关事项未披露，2016 年 6 月 28 日公司收到了中国

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6】81 号），公司已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进行了披露（公告编号：2016-075号）。中国证监会认定京天利在上市时未按

规定披露关联关系，在收购上海誉好股权时未履行关联交易程序。中国证监会认

为：虽然京天利与上海誉好在工商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范围存在重合，但上海

誉好在剥离后做了业务回避，没有再做过同类业务，因此，采纳京天利申辩意见，

不认定京天利未披露同业竞争关系。 

2016年 4月 25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将收购上海

誉好数据技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事项修正为关联交易的议案》，拟将收购上海誉

好部分股权事项修正为关联交易，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董事回避对该

项议案的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审核

意见，公司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公司已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了披露（公告编号：2016-045号）。2016年 5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月 17日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2、2016年 10月 28日公司已在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了诉讼进展情况，并提

示了重大风险，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内容。为维护公司的权益，公司已聘请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和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作为公司的代理律所。 

3、公司主营业务以行业短信为主，行业短信业务目前呈现增长趋势。公司

计划是以稳定主业为主，实现其稳步增长，将加速向银行、金融、保险等领域渗

透，寻找其他突破方向。目前公司基本面依旧向好，2016 年前三季度公司主营

业务收入增长 73.12%，呈现持续增长态势，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

增长 28.07%。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投资者索赔进展的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北京无线天利移动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十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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